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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主板上市发行人（收件人：授权代表） 

创业板上市发行人（收件人：授权代表） 

 市场参与者 

 

 

敬启者： 

 

刊发《有关检讨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的咨询总结》及相关的《上市规则》修订 

 

我们今天刊发有关检讨《企业管治守则》（《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的咨询总结。 

 

咨询总结载于香港交易所网站：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Documents/cp2010124cc_c.pdf 。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以及实施日期 

由于得到市场广泛支持，《咨询文件》各项建议除按《咨询总结》所载作出若干修改外，大部分均

按原文所载予以采纳。  

部分回应人士的回应表明其并不完全了解「不遵守就解释」的原则。有些似乎以为守则条文及/或建

议最佳常规是强制性规定。因此我们在《咨询总结》中特意说明，为了提供适合我们市场的一个稳

健监管架构并维持高水平的企业管治，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将《上市规则》、守则条文及建议最佳常

规三者结合并用，希望可以在给予发行人灵活度的同时亦保障投资者与维持市场持正操作。 

我们在此也再一次厘清：对于《上市规则》中要求达到的企业管治水平，是所有发行人必须遵守的

强制规定，违者或会遭制裁。对于守则条文，发行人则可灵活选择是否采纳，若决定不采纳就要在

《企业管治报告》内解释原因，亦即所谓「不遵守就解释」原则。发行人没有遵守守则条文并不属

违反《上市规则》，所以不会遭制裁。至于建议最佳常规中的企业管治标准，则是明确订明可取的

最佳常规，鼓励发行人遵守，但不遵守亦毋须解释。我们在《守则》的引言部分加入了以下内容： 

「什么是「不遵守就解释」？ 

 

《守则》载列多项「原则」并附以守则条文和建议最佳常规。守则条文及建议最佳常规均非强制

性规则。联交所不拟设立「适合所有公司的划一」方法。倘发行人认为有更合适的方法遵守这些

原则，亦可偏离守则条文。 

 

因此，《守则》的宽容度较《上市规则》为大，反映详细界定所有发行人达到良好企业管治的必

要行为并不可行。为避免逐项对照了事，发行人必须考虑本身的情况、经营规模和复杂程度，以

及所面对风险和挑战的性质。发行人若认为有取替守则条文的更适合方法，应采纳有关方法并作

出解释。然而，发行人必须向股东交代为何以严格遵照有关守则条文以外的方法达致良好企业管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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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不应将偏离守则条文及建议最佳常规当作违规行为，而应审慎考虑及评估发行人在「不遵守

就解释」的过程中所给予的理由是否符合良好企业管治的目的。 

 

发行人与股东之间互通讯息、有建设性的沟通对提升企业管治尤为重要。」 

是次大部分修订均是有关守则条文，《上市规则》条文及建议最佳常规只占少数。   

我 们 并 不 希 望 发 行 人 将 守 则 条 文 与 建 议 最 佳 常 规 视 作 《 上 市 规 则 》 条 文 对 待 

。我们采用了守则条文与建议最佳常规而非《上市规则》条文的形式，最主要的理由在于难以界定

所 有 情 况 均 通 用 的 良 好 企 业 管 治 。 最 适 合 某 一 发 行 人 的 方 法 未 必 适 合 其 他 发 行 

人。我们相信每家发行人均应仔细研究最适合自己的企业管治常规，然后在企业管治报告内解释其

所选择的原因。  

实施日期如下： 

• 《上市规则》的大部分修订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  

• 《守则》及若干《上市规则》条文将于 2012 年 4 月 1 日生效； 

• 《上市规则》中要求发行人委任独立非执行董事人数须占董事会人数至少三分之一的新增条

文必须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遵从；及 

• 《上市规则》中要求公司秘书接受培训的规定的生效日期，将按个别人士获委任为发行人公

司秘书之日期而有别。  

发行人必须在首份涵盖2012年4月1日之后期间的中期／半年度业绩报告或年报中，表明该段期间其

有否遵守经修订《守则》的守则条文。发行人可提早于2012年4月1日前采纳经修订的《守则》。 

已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概要以及相关的实施日期载于附表A。除附表A所指明的《上市规

则》及《守则》修订外，所有其他的《上市规则》修订将于2012年1月1日生效，所有其他有关《守

则》的修订则于2012年4月1日生效。 

 

各项修订载于香港交易所网站「规则与监管──上市规则与指引──主板上市规则修订」及「规则

与监管──上市规则与指引──创业板上市规则修订」。《上市规则》重印各页容后派发。 

 

阁下如有任何疑问，请与上市科的专责主任联络。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主管 

 

 

 

狄勤思太平绅士 

谨启 

 

2011年10月28日 

附件：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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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1. 董事职责 
 
《主板规则》 
第 3.08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5.01 条 

扩充《主板规则》第 3.08 条的规定，以强调

董事职责。该规则现规定董事须积极关心发行

人事务，并对发行人业务有全面理解，若发现

任何失当事宜亦必须跟进。董事可将职责指派

他人，但此举不会免除他们的职责或运用应有

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的责任。该规则亦提出

警示，指未有履行职责及责任的董事或会受到

联交所的处分，亦可能须承担民事及／或刑事

责任。 
 
在《主板规则》第 3.08 条中增设附注，为董

事提供参照指引，包括公司注册处的《董事责

任指引》及香港董事学会有关董事的指引。  

2012 年 1 月 1 日 

2. 董事投入的时

间 
 
《守则》 1：原则 
第A.1条，新守则 
条文第A.6.6条 

在《守则》中增设原则，指明董事会须定期检

讨董事履行职责的所需时间，以及其是否付出

充足时间履行职责。 
 
亦已修订《守则》，新增守则条文，指明董事

须将其重大承担的任何变动及时通知发行人。 

2012 年 4 月 1 日 

3. 董事培训   
 
新守则条文 
第 A.6.5 条，及新

守则第 I(i)段的强

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修订有关董事培训的建议最佳常规，并将其升

级为守则条文。亦会在守则条文中加注，订明

董事应向发行人提供所接受培训的纪录。 
 
增设规定，订明发行人须在其企业管治报告中

披露董事如何遵守有关培训的守则条文。   

2012 年 4 月 1 日 

4. 独立非执行董

事占董事会人

數至少三分之

一 
 
《主板规则》 
第 3.10A 条及 
第 3.11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5.05A 及 
第 5.06 条 

《上市规则》增设条文，订明独立非执行董事

须占发行人董事会人數至少三分之一。发行人

必须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遵从此条文。

亦修订《上市规则》条文，规定在发行人未能

符合有关规定时，给予其三个月时间委任足够

人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以符合三分之一的人

数规定。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 儘管《主板規則》的《守則》（附錄十四）與《創業板規則》的《守則》（附錄十五）行文措辭上不盡相

同，但兩者的段落編號相同。  



2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5. 任职达九年的

独立非执行董

事 
 
新守则条文 
第 A.4.3 条 

由股东以独立决议案表决是否续聘任职超过

九年的独立非执行董事的建议最佳常规，将其

升级为守则条文。此外，发行人应于提名个别

人士参加独立非执行董事选举的通函中，列明

董事会认为其属独立人士的原因。 

2012 年 4 月 1 日 

6. 董事会辖下的

委员会 
  

 A. 薪酬委员会 
 
《主板规则》 
第 3.25 条至 
第 3.27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5.34 条至 
第 5.36 条；新守则

条文第 B.1.1 条至 
B.1.4 条及建议最

佳常规第 B.1.6 条

至 B.1.8 条，及新

守则第 L(d)(i)段的

强制性信息披露要

求 

《上市规则》增设条文 ，规定： 
 
(i) 发行人必须设立薪酬委员会，大部分成

员须为独立非执行董事； 
(ii) 薪酬委员会主席须由独立非执行董事出

任； 
(iii) 薪酬委员会须订有书面的职权范围； 
(iv) 未能符合这些规则的发行人必须实时刊

发公告载明有关详情及理由，然后于三

个月内符合有关规定；及 
(v) 薪酬委员会须在《企业管治报告》内披

露其采用两个模式中的哪一个。 
 
修订守则条文： 
 
(i) 订明薪酬委员会应可寻求「独立」专业

意見；  
(ii) 采纳以下新增模式，即由薪酬委员会担

当董事会顾问的角色，而董事会则保留

有批准执行董事及高级管理层薪酬的最

终权力； 
(iii) 自有关执行董事及高级管理层薪酬的守

则条文中删除「按表现厘定」的字眼；

及 
(iv) 应同时在发行人及香港交易所网站上登

载薪酬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2012 年 4 月 1 日 

 B. 提名委员会 
 
新守则条文 
第 A.5.1 条至 
A.5.5 条，及新守则

第 L(d)(ii)段的强

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将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并作出若干

修订），以加强提名委员会的角色。这些守则

条文订明： 
 
(i) 发行人必须设立提名委员会，大部分成员

应为独立非执行董事，主席应由独立非执

201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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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行董事或董事会主席担任； 
(ii) 提名委员会须订有书面的职权范围，使其

可履行列明的职责；  
(iii) 提名委员会的职责中须包括至少每年一

次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數及组成，以推

行发行人的公司策略； 
(iv) 提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在发行人网站

及香港交易所网站上提供； 
(v) 发行人须确保提名委员会有充足资源；及 
(vi) 提名委员会应可寻求独立专业意見，费用

由发行人支付。 

 C. 企业管治功

能 
 
新守则条文 
第 D.3.1 条及 
D.3.2 条，新守则 
第 L(d)(iii)段的强

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增设一项守则条文，订明董事会须负责企业管

治。亦增设多项守则条文，订明发行人应就董

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委员会应履行的职责制

定职权范围。 
 
《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规定发行人须在企业

管治报告内披露企业管治政策及履行的有关

职责。   

2012 年 4 月 1 日 

 D. 审核委员会 
 
新守则条文 
第 C.3.7 条及

C.3.3(e)(i)条， 
及建议最佳常规 
第 C.3.8 条。新守

则第 L(d)(iv)段的

强制性信息披露要

求 

将以下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审核委

员会的职权范围应包括检讨发行人让雇员可

就财务汇报的不正当行为提出关注的安排。 
 
修订有关守则条文，订明审核委员会应与外聘

核數师至少每年开会兩次。 
 

增设建议最佳常规，建议审核委员会应订有举

报政策及制度。 

2012 年 4 月 1 日 

7. 按等级披露高

级管理人员的

薪酬 
 
新守则条文 
第 B.1.5 条 

增设守则条文，订明应按等级不具名披露高级

管理人员的薪酬。 
2012 年 4 月 1 日 

8. 披露行政总裁

的薪酬  
 
《主板规则》附录

十六第 24.5 段 
，《创业板规则》

修订《上市规则》，规定发行人须披露非任董

事的行政总裁的薪酬。  
2012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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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第 18.28 条附注 6 

9. 董事会的评核  
 
新建议最佳常规 
第 B.1.9 条 

增设建议最佳常规，建议董事会定期评核其本

身的表现。 
2012 年 4 月 1 日 

10. 董事会会议    

 A.  董事会会

议的出席率 
 
新守则条文 
第 A.1.7 条，  
新守则第 I(c)段 
的强制性信息披露

要求 

阐明在符合发行人的组织章程文件及注册成

立地的法律及规例下，董事透过电话或视像会

议等电子途径參与会议，可计入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出席率内。 

2012 年 4 月 1 日 

 B. 取消董事可

就其占有权

益的决议进

行表决的

5%权益界

线 
 
《主板规则》 
第 13.44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48A 条 

修订《上市规则》，取消董事可就其占有权益

的董事会决议进行表决的 5%权益豁免。 
2012 年 1 月 1 日 

11. 主席与行政总

裁 
 
新守则条文 
第 A.2.4 条至  
A.2.9 条 

将《守则》A.2 内所有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

则条文，并作轻微修订。守则条文较注重主席

的角色及职责。 

2012 年 4 月 1 日 

12. 通报董事人事

变动及披露董

事（包括行政总

裁）资料 
 
《主板规则》 
第 13.51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50 条 
 
新守则条文 
第 A.3.2 条 

修订《上市规则》，规定发行人： 
 
(i) 须披露董事或监事退任或被罢免的资

料； 
(ii) 须披露行政总裁被委任、辞任、调职、

退任或被罢免的资料； 
(iii) 须披露有关董事欺诈、违反责任或其他

有违诚信的不当行为的所有民事判决的

数据；及 
(iv) 指明《上市规则》第 13.51B(3)(c)条所指

的制裁是针对发行人的制裁。 

2012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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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亦将董事会成员名单须在发行人网站上刊发

的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并规定该名

单亦应在香港交易所网站上公布。 

2012 年 4 月 1 日 

13. 每月向董事会

成员提供数据

以助其履行职

责 
 
新守则条文 
第 C.1.2 条 

新增守则条文，订明管理层应每月向董事会成

员提供更新数据，载列有关发行人的绩效、财

务状况及前景的公正及易于理解的评估，内容

足以让董事履行《主板规则》第 3.08 条及第

十三章所规定的职责。亦新增附注，订明每月

更新数据可包括每月的管理层账目及最新数

据等数据。附注的内容来自守则条文第 A.6.2
条（现为 A.7.2 条）并加以修订。 

2012 年 4 月 1 日 

14. 发行人附属公

司董事行使发

行人的股份期

权须于下一个

营业日披露  
 
《主板规则》 
第 13.25A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27A 条 

修订《上市规则》，使发行人毋须于附属公司

董事行使发行人股份期权后刊发「翌日披露报

表」。 
 
修订《上市规则》，使附属公司董事行使发行

人的股份期权时，只有在个别或連同其他事件

合计后导致发行人股本较上一份月报表增减

5%或以上的情况下才须作出公布。 

2012 年 1 月 1 日 

15. 披露发行人产

生或保留长远

业务价值的基

础 
 
新守则条文 
第 C.1.4 条 

增设守则条文，订明年报内应阐明公司长远产

生或保留价值的基础及实现公司目标的策略。 
 

2012 年 4 月 1 日 

16. 董事保险 
 
新守则条文 
第 A.1.8 条 

将发行人应为董事作出适当投保安排的建议

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 
2012 年 4 月 1 日 

17. 股东大会   

 A. 股东大会通

告及捆扎决

议案 
 
新守则条文 
第 E.1.1 条 

说明发行人应避免「捆扎」决议案；若要「捆

扎」决议案，发行人应在会议通告解释原因及

当中涉及的重大影响。 

201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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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B. 以投票方式

表决 
 
《主板规则》 
第 13.39(4) 
及(5)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47(4) 
及(5)条  
 

 

程序及行政事宜例外 
 
修订《上市规则》，容许主席豁免若干指定程

序及行政事宜在股东大会上以投票方式表决。 
 
澄清投票结果的披露 
 
修订《上市规则》，澄清有关投票结果的披露

规定。 
 
解释投票程序的时间 
 
已从应何时解释详细程序的守则条文中，删除

「在会议开始时」的字眼。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 月 1 日或
之后举行的会议) 

 C.  股东批准委

任及罢免核

數师 
 
《主板规则》 
第 13.88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100 条 

《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规定任何有关委任核

數师或于核數师任期届满前将其罢免的建议

均须于股东大会上经股东批准。此规则规定发

行人须向股东寄发通函，载列核數师的任何书

面申述，而核數师须获准于有关其罢免的股东

大会上作出书面及／或口头申述。 

2012 年 1 月 1 日 

 D. 董事出席会

议事宜 
 
新守则条文 
第 A.6.7 条及 
A.6.8 条，新守则 
第 I(c)段的强制性

信息披露要求 
 
新守则条文 
第 E.1.2 条 

将以下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非执行

董事（包括独立非执行董事）均应出席董事会

会议、董事委员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并应对发

行人的策略及政策作出贡献。 
 
增设规定，订明发行人应在其企业管治报告中

具名披露每名董事在股东大会的出席率。 
 
亦已修订有关董事会、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

会及提名委员会的主席出席股东周年大会的

守则条文，以包括「任何其他委员会」的主席。  

2012 年 4 月 1 日 

 E. 核數师出席

股东周年大

会 
 
新守则条文 
第 E.1.2 条 

增设守则条文，订明发行人的管理层应确保外

聘核數师出席股东周年大会，回答有关审计安

排、核數师报告的编制及内容、会计政策及核

數师独立性等问题。 

2012 年 4 月 1 日 

18. 股东权利 
 

发行人须在其企业管治报告内披露下述先前

仅属建议披露的「股东权利」数据： 
201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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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新守则第 O 段的强

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i) 股东召开股东特别大会的方式；  
(ii) 向董事会提出查询的程序（连同充足的

聯络资料）；及 
(iii) 在股东大会提出建议的程序（连同充足

的聯络资料）。 

19. 与股东的沟通   

 A. 制定沟通政

策 
 
新守则条文 
第 E.1.4 条 

增设守则条文，订明发行人应制定与股东沟通

的政策。 
2012 年 4 月 1 日 

 B. 在网站登载

组织章程文

件 
 
《主板规则》 
第 13.90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102 条 

《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规定发行人在其自设

网站及香港交易所网站登载其组织章程文件

的最新综合版本。 

2012 年 4 月 1 日 

 C. 刊发选举董

事的程序 
 
《主板规则》 
第 13.51D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17.50C 条 

《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规定发行人在其网站

登载股东提名人选參选董事的程序。 
2012 年 4 月 1 日 

 D. 披露组织章

程文件重大

变动 
 
新守则第 P 段的

强制性信息披露要

求 

发行人须在其企业管治报告内披露年内其组

织章程文件的任何重大变动。联交所先前仅建

议作出披露。 

2012 年 4 月 1 日 

20. 公司秘书的资

格、经验及培训 
 
《主板规则》 
第 3.28 条， 
第 3.29 条，及 
第 19A.16 条， 
《创业板规则》 
第 5.14 条， 

将《主板规则》第 8.17 条有关公司秘书资格

及经验规定的条文移至第三章的新节。 
 
在此条文的附注中载列联交所认为可接纳的

学术或专业资格，包括香港特许秘书公会会

员、律师或会计师。亦于附注中阐释联交所在

评估「有关经验」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任职

于发行人的年期、曾参加的培训、对《上市规

2012 年 1 月 1 日 
 
(公司秘书的培训规
定除外，该规定另
行指定实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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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及有关 
《上市规则》 
或《守则》 

采纳的《上市规则》及《守则》摘要 实施日期 

第 5.15 条及 
第 25.11 条 
 
 

则》及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以及在其他司法管

辖区的专业资格。 
 
删除公司秘书须为通常居于香港人士的规定。 
 
删除《主板规则》第 19A.16 条 ── 使内地

发行人的公司秘书将须与所有其他发行人遵

守相同规定。 
 
《上市规则》增订条文，规定公司秘书须在每

个财政年度參加不少于 15 小时的相关专业培

训。并为此规则提供过渡安排。 

21. 《守则》增订有

关公司秘书的

章节  
 
新守则增辟 F 节 

《守则》增辟 F 节，载列公司秘书的角色及职

责。 
 
在新节中增设守则条文，订明： 
 
(i) 公司秘书应为发行人雇员。若外聘服务

机构担任此职，发行人应披露其内部一

名可供该外聘服务机构聯络的较高职位

人士；  
(ii) 公司秘书的遴选、委任或解雇应由董事

会决定； 
(iii) 公司秘书应向董事会主席及／或行政总

裁汇报；及 
(iv) 所有董事应可取得公司秘书的意見和享

用其服务，以确保董事会程序及所有适

用法律、规则及规例均得到遵守。 

2012 年 4 月 1 日 

 
 
 




